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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實習運作機制與做法



• 訪視老師檢視－實習生之實習合約及個別實習計畫內容，

確認無疑義後，請於個別實習計畫「學校老師」及

「學校輔導老師」 欄位簽名。

實習合約內容檢視機制- 實習前

【114學年度】合約.pdf


實地訪視輔導機制-實習中

學生
輔導

通訊關懷

1. 實習訪視輔導教
師，每學期至少
一次實地訪視學
生，必要時不在
此限

2. 應做成實地
輔導訪視
紀錄

1. 建立「導師關
懷輔導機制」

2. 導師與系主任
應共同審閱輔
導紀錄內容

定期實地訪視實習學生、掌握

學生實習情形及協助解決學生

實習問題，並作成訪視紀錄。

01

02

01

02



實地訪視輔導機制-實習中

實地訪視輔導紀錄表 訪視輔導評估項目( 114學年更新)

實習工作與校內專業課程之相符性

透過實習可強化工作職能增加專業技能

實習機構落實個別實習計畫與維護實習生權益

實習環境與安全性

實習生在工作崗位之出勤狀況

v

v

v

v

v



勞工保險證明查核機制(境內僱傭型實習生)

學生應於每學期期中考週前，

提供勞保(退)等相關投保證明，

上傳實就組-

校外實習投保資料系統。

• 並於期末再次檢附於

校外實習報告內。



實習離退轉換機制-輔導老師協助流程
學生反應問題

輔導老師與業界督導，雙方共同提供協助。

輔導老師至機構進行三方會談（主管、輔導老師、學生）

離退轉換程序

 三方共同簽署終止實習合約切結書
 校外實習學生離退轉換機構記錄表

（輔導教師填寫），送交本組。
 嚴禁學生自行向廠商提出離職申請

學生得向各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訴

無共識

無共識

無共識

問
題
解
決
繼
續
實
習



實習離退轉換機制-終止實習表單

立約人說明：

甲方(校方)：

由訪視老師+系章

乙方(企業)：

實習機構章為主

企業督導為輔

丙方：學生親簽

學生
親簽

訪視老師 系章

實習機構章



校外實習薪火相傳機制-實習後

2023產學合作實習績優機構

每學期應繳交實習報告（內容至少包含：實習月誌、心得報告、

*實習機構投保證明）。每年5月舉辦「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成果

報告競賽」。

若指導學生獲獎，教師可申請「教師推動校外實習課程與輔導

績優獎勵」可獲得新台幣3,000至6,000獎勵金。

撰寫實習報告

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declare.php?sn=16


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-實習後

學生校外實習報告 113學年更新(連結)

實習月誌

• 透過實習所學專業

技能與知識內容

心得報告

• 實習機構簡介

• 實習課程內容介紹

• 實習內容與校內課程

銜接性

• 實習職務與回饋

• 實習分享與回饋

實習機構

投保相關證明

• 僱傭關係實習合約

勞工保險與提繳勞

工退休金證明

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declare_download.php?sn=284


校外實習薪火相傳機制-實習後

每年5月舉辦實習報告競賽評分標準

評分項目 配分 評分項目 配分

輔導老師推薦理由 5%
實習機構參與及

回饋
10%

實習機構簡介 10% 實習分享與回饋 40%

實習課程內容介紹 10% 實習留任情形 5%

實習內容與
校內課程銜接性

10% 報告美編 10%

總計 100%

具體說明實習工作內容和系上所修那幾門課程有關聯，
並說明對實習課程的實質助益



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-實習後

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(訪視輔導教師用) 113學年更新(連結)

境內僱傭型 非境內僱傭型

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declare_download.php?sn=272


學生學習反饋滿意度調查機制-實習後

參加校外實習學生，上下學期均應配合本校教學發展中心
「僑光科大教學評量填寫系統」之開放時間，完成實習滿意度問卷填寫。

實習滿意度問卷調查

請輔導老師督促學生完成，並應確實檢視其內容，
落實雙師輔導教學機制與成效。



合作機構雇主滿意度調查機制-實習後

參加校外實習機構，上下學期均應搭配實
習生成績評定，同步完成實習滿意度問卷
填寫。

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

僑光科技大學/產學合作處/實習就業職涯
發展組/問卷調查/雇主滿意度(連結)

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
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images/%E9%9B%87%E4%B8%BB%E6%BB%BF%E6%84%8F%E5%BA%A6%E8%AA%BF%E6%9F%A5%E5%95%8F%E5%8D%B7.pdf
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survey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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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地訪視與核銷注意事項



114學年度第1學期

繳交「訪視紀錄表」作業時程

梯次 各系收件期間 系送達實習就業組日期

第1梯次
期中考週

（114.11.10~114.11.14）
114.11.19

第2梯次 115.01.05~115.01.09 115.01.14

訪視紀錄表收件

注意事項：請跨系訪視輔導教師，依學生系所 分開填寫訪視紀錄表
正本，送至學生所屬系辦。



114學年度第1學期

繳交「差旅費核銷」作業時程

配合114年高教深耕經費期程，以於114年12月8日前將核銷送至
實習就業組。

差旅費核銷

梯次 各系收件期間 系送達實習就業組日期

第1梯次
期中考週

（114.11.10~114.11.14）
114.11.19

第2梯次 114.12.01~114.12.04 114.12.8



核銷注意事項（Ａ）

為節省行政成本與簡化教師核銷作業訪視鐘點費核銷

輔導老師僅需檢附訪視紀錄表(連結)正本【經系主任及導師核
章】，不需簽領據及貼粘存單，直接送至所屬系辦

正本/影本

訪視紀錄表需填寫欄位

實習生
簽名

輔導教師
簽名

實習督導
簽名

導師
簽名

系主任
簽名

影本(國內差旅費核銷) ◎ ◎ ◎ - -

正本(訪視鐘點費核銷) ◎ ◎ ◎ ◎ ◎

計畫編號：114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公假及核銷編號為 OCU-RD-113-007-1(3-3)。

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declare_download.php?sn=279
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declare_down.php?get_type=4


核銷注意事項（B）

延用過去核銷方式進行(核銷連結)國內差旅費核銷

注意事項（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實習中心會議紀錄 ）

為妥善運用經費，前往「中彰投以外」之縣市訪視時，該縣市若有

兩個以上之實習機構，宜事先規劃訪視行程，僅量以「一次性辦理」

為原則。

例如，每趟行程可集中安排兩家以上之實習機構進行。

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declare_download.php?sn=2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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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保E化系統操作流程



實習生查核保險機制-實習中

方式一、【行動電話認證】

• 步驟1.輸入「身分證號」登入

• 步驟2. 輸入「個人資料」及

「手機門號資料」，

並謹記自訂的憑證密碼。



實習生查核保險機制-實習中

• 步驟3.請依據您的操作裝置

選擇適用(判斷裝有置無ＳＩＭ卡)

• 步驟4. 使用可拍照智慧型手機「掃
描QRcode」進行驗證，「請確認
已關閉WIFI 網路，開啟4G/5G 網
路連線」進行認證。

桌上型電腦

平板電腦

手機



實習生查核保險機制-實習中

方式二、【自然人憑證認證】

• 步驟1.輸入「身分證號」、「出生日期」、「自然人憑證密碼」登入



實習生查核保險機制-實習中

勞保/勞退記錄查詢

• 步驟1.選擇「查詢」 >

勞保

勞退

勞保、勞退需分開查詢



實習生查核保險機制-實習中

勞保/勞退記錄查詢

• 步驟2. 輸入「實習日期
起迄日」查詢：填到職
的第一天至查詢日

• 步驟3.查詢結果>選擇
「PDF列印」 >分開產出
勞保及勞退兩張紀錄表

• 步驟4.列印查詢結果如右
圖，將檔案合併上傳校
外實習投保資料系統及
實習報告中

http://w3.ocu.edu.tw/career/student_insure.php


實習生查核保險機制-實習中

勞保/勞退記錄查詢

• 步驟1.選擇「查詢」 >

勞保

勞退

勞保、勞退需分開查詢



校外實習投保資料統計
院
別

系別 應繳人數 未繳人數 完成率

商
學
與
管
理
學
院

企業管理系 30 0 100.0%

國際貿易系 30 0 100.0%

財務金融系 50 1 98.0%

行銷與流通管理
系

36 0 100.0%

財經法律系 7 6 14.3%

觀
光
與
餐
旅
學
院

觀光與休閒事業
管理系

96 6 93.8%

餐飲管理系 154 16 89.6%

旅館與會展管理
系

74 7 90.5%

應用外語系 17 3 82.4%

院
別

系別 應繳人數 未繳人數 完成率

設
計
與
資
訊
學
院

資訊科技系 11 5 54.5%

電腦輔助工業設
計系

25 0 100.0%

多媒體與遊戲設
計系

3 0 100.0%

生活創意設計系 20 0 100.0%

(113-2學期境內僱傭型實習生)



實習生投保薪資統計
院
別

系別
薪資
中位數

薪資
平均數

薪資標
準差

人數

商
學
與
管
理
學
院

企業管理系 30,300 30,697 2,969 25

國際貿易系 28,800 30,011 2,235 28

財務金融系 30,300 30,411 1,630 37

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8,800 30,867 3,114 31

財經法律系 28,590 28,590 - 1

商管院 30,300 30,479 2,487 122

觀
光
與
餐
旅
學
院

餐飲管理系 33,300 33,518 4,130 126

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31,800 31,105 1,918 62

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
系

30,300 31,286 2,937 84

應用外語系 31,800 31,882 2,984 13

觀餐院 31,800 32,260 3,532 285

院
別

系別
薪資
中位數

薪資
平均數

薪資標
準差

人數

設
計
與
資
訊
學
院

資訊科技系 31,050 31,515 2,629 6

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29,550 29,614 1,131 24

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28,800 30,230 2,661 3

生活創意設計系 28,590 28,932 702 20

設資院 28,800 29,607 1,517 53

全校總計 30,300 31,482 3,265 460

(113-2學期境內僱傭型實習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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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



增訂6-2
§6-2 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：

一、經依法設立或登記。

二、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、設備。

三、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。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

四、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、第七十九條第二
項規定處罰逾二次、同一規定，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處罰逾三次。

五、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、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
定，積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、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，經限期繳納，屆期未繳納。

六、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、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
歧視之規定，經予處罰。

七、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。

(連結)
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41667&kw=%E5%B0%88%E7%A7%91%E4%BB%A5%E4%B8%8A%E5%AD%B8%E6%A0%A1%E7%94%A2%E5%AD%B8%E5%90%88%E4%BD%9C%E5%AF%A6%E6%96%BD%E8%BE%A6%E6%B3%95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41667&kw=%E5%B0%88%E7%A7%91%E4%BB%A5%E4%B8%8A%E5%AD%B8%E6%A0%A1%E7%94%A2%E5%AD%B8%E5%90%88%E4%BD%9C%E5%AF%A6%E6%96%BD%E8%BE%A6%E6%B3%95


違反勞基法

兩年內被處罰一次：§78一處罰：違法終止契約(13)、未發給資遣費(17)、要
派單位與派遣單位相關禁止事項(17-1)、預扣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
(26)、女工分娩、妊娠期間之權益保障(50.51)、退休金給予(55)、提撥勞工
退休準備金(56)

兩年內被處罰一次：§80一處罰：拒絕、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。

兩內內被處罰二次：§79 II一處罰：未置備勞工出勤紀錄(30 V)、使妊娠或哺
乳期間之女工於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(49 V)

兩年內同一規定被處罰三次：§79 I一處罰：未給予最低基本工資(21 I)、工
資給付相關(22-24)、對勞工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(25)、違反正常工作時間、
出勤紀錄不實(30)、違反延長工時(32)、違反休假、休息規定(34-41)、違反
女工工作時間規定(49 I)、職業災害未予補償(59)、未限期給付工資(27)、調
整工作時間(33)、違反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(43)



性別平等教育法
§3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N.2 (2) ：「教師：指專任教師、兼任教師、代理教師、代課教師、教官、
運用於協助教學之志願服務人員、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、實習場
域之實習指導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或研究之人員。」

N.3： 「校園性別事件：指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
學生，他方為學生，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……。」

§22 I：「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別
事件，應立即通報學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權責人員，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
下列規定辦理，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：……。」

§43 I N.1 ：「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
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：一、無正當理由，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
項規定，未於二十四小時內，向學校權責人員或學校主管機關通報。」



查詢結果以「 」燈號標記其違規狀態，

出現「 」燈號標記時，建議個別使用單筆查詢公司名稱 2次確認

查詢注意事項

實習合作機構評估

單筆/批次查詢：可透過「統編」或「營登名稱」、 「實習起始日」

勞動部/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（雇主）查詢系統(連結)

事業單位名稱(負責人)自然人姓名：需透過「統編」或「營登名稱」

教育部/實習機構查詢系統(連結)

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
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
https://iss.yuntech.edu.tw/User/Login
https://iss.yuntech.edu.tw/User/Login


本次研習問卷
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!


